行政处罚决定书
塔自然资罚字〔2025〕1 号 
当事人单位名称：喀什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116531310104XXXXXX
[bookmark: _GoBack]单位地址：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县喀拉苏路021号
法定代表人：翟某（身份证号码：654123197207XXXXXX）
我局于2024年10月22日对你公司在塔什库尔干县塔什库尔干镇乔戈里路西侧非法占地一案立案调查。经查，你公司于2019年8月未经依法批准，未办理完善用地手续情况下，擅自在塔什库尔干县塔什库尔干镇乔戈里路西侧占用建设用地2762.27平方米建设喀什地区新华书店塔什库尔干连锁分店业务用房建设项目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三条“经批准的建设项目需要使用国有建设用地的，建设单位应当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有关文件，向有批准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查，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
上述违法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询问笔录。                                               
2.地类及权属证明材料。                          
3.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4.现场勘验材料，包括现场勘验笔录、勘测定界图。
5.违法地块现状材料，现场照片、现场录像。                                             
我局已于2025年2月17日依法向你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告知，2025年2月24日依法向你公司进行了听证告知。你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听证，视为放弃陈述、申辩、听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第三次修正版)第七十七条“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在非法占地上新建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并处罚款；对非法占用土地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五十一条（2012年3月第三次修正版）第（四）项“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罚款额为非法占用土地每平方米5元以上30元以下”《自治区国土资源常见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标准（试行）》“非法占用未利用地、建设用地，不能主动消除违法状态的，占用100亩以下的，决定并处罚款的，处以每平方米5元以上罚款”的规定，决定处罚如下：   
1.责令将非法占用的2762.27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限期15日内退还至塔什库尔干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并处以非法占用土地每平方米10元的罚款，即2762.27㎡×10元=27622.7元（大写：贰万柒仟陆佰贰拾贰元）；
行政处罚履行方式和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你公司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国库处账户，执收户：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山区支行。逾期不缴纳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照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本决定送达当事人，即发生法律效力。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塔什库尔干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塔什库尔干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亚森江·吐尔逊、奴尔尼沙·玉买尔
电  话：0998-3421109          
地  址：塔什库尔干县红其拉甫路24号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2025年3月3日
